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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渚院监督体制

杨 泉 明

∵ Ⅱ夺苎纪初以来:,枣掸界备国.宪1法发展,猢流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特点和重要趋向,是宪

法监督佟踔弗苯唧孑学华∵肀门化和啊饵华,以及监督保障工作的制度化,从而形成各种宪

涔案瑚鞋聱饺铕奶%∶ 蜂刖迭嗥:-∶矛法浒啐:)雎督体制便是其中之一。这∵体制自|9⒛年诞生于

袋地利埯和国以来
{,、迅速流呵不少、国家,并已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宪政不可缺少:的要

萃秤:邛节Ⅱ怼铒耻啥:陟辉弩伶制从‘理论△作专门探讨,对它从资本主义到社罢会主义 的 :流

啕I∴翠行扭傩嗖埤姆墀铮∵对T叩{呷:攀甲宪法辛施监督体制,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是很有意

义1的。,'· ¨∶手∵ ∷∴∷ ^  ∷ ∷

∷。特别渚院鞋弩铃衤艹∴i絮 屮是在普通捧院以外设立特别法院—— 宪̄法法院 (宪法法庭、宪

渚季渌舍 》簧专门机:关 -∶

|卿嚣∷笨法监罩即受理宪法诉讼的宪法实施监督体制。曲于这种体制

始创于柴拽?利冖熬称 :槊搀利犁I;∶由
i丁淬邴体制下的宪法法院等专门机关是按照司法程序

燹犁宪涔诉讼,△因此在珥方甲零也把审看成界司法审查。为了与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制 (由-普

通法院负责宪法监督和受理宪法诉讼的宪法实施监督体制 )相区别'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称

扛卢奥搀科犁司抟审李制
”
∶̈ ~∶    ∶

i∴ ∷I∶特刿沽脘监弩铃制晕现垡宪咚卑△新出现的一种宪法实施监督体制。192Q年 以前,世界

各国宪抟:耸督屮并无矛涔法跻:等专
,氵
】机关之设。19⒛年10月 ,奥地利共和国第 一 部宪 法 规

定Ⅲ潍苹窍涔浩:跻 Ⅱ监弩笨涔芳搀 ,尸邓淖宪案件,撤销违宪的法律。此后,这种体制迅速淠E

行 ,∶许多国家:(革要是欧洌丨甲家)都相继设立宪法法院。根据现在
·
世界上 1垂0多部成文宪法统

讣
'|∷

者有咚0个车有日:家谇卒曳串诗陟°降奥地利外,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西班牙、阿拉

伯馋闸∷攀豕、智禾
u∴Ⅱ艹锣尔、∶锣犁平、r丰耳其、危地马拉、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

羊等国:o浒囤的宪抟委具舍是

=咚
芈界大战后设∷立的一种宪法监督机关 (战扌法因为立法机

关监督体制 ),∶ 近似于宪:渚法院或宪法法觅,因此法国也属于这种体制。        ∶

邯兮资本主兴国家刂在 ÷资格最老
”

的美国型司法审查制之外,另创奥地利型司法审查

制,从观念上说,∶革翠枣T科饵力分苹匀剁衡原则有不同的理解以及在政治法律传统上存在

着萃∵暑°∫仪力:兮卒匀斛衡幂则
'在

终本主义国家是通行的,但对于权力如何分立与制衡,特别

晟科t习浒机米究葺庳

'苟

舞高搀位、法宵究竟应该有多大权力等问题的认识却不统∵,从

而形成两种对阵的理论。一种受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等人的观点影响,认为只有赋予法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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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地位、牵制n句力量与独立的职权,并承认法院其有对立法或行政走否违宪进行审止的

权力,才能限制代议机关的越权和行政机关的专横。一种受孟德斯鸠与卢梭思想的影响,认
为法院与法官不应有过大杈力,因为法官往往不是通过人民选举的,不归人民管辖,不对人

民负责,这寥寥数人任何时候也不应具有否决由数万人选一个代表组成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

的权力。如果承认了这种权力,往往会直接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形成法院的专摊与
“
法官

的贵族政治
”

。他们还担心,由于法官年事较高,趋于保守,因此容易脱离实际,搬弄阵旧

理论来阻挠社会发展与变革。上述两种对阵的理论:对于两种不同的司法审查制的形成和确

立,关系重大。 “
美国型

”
的国家接受前一种观念的影响,把违宪审查的杈力赋 予普 通法

院: “
奥地利型

”
的国家接受后一种观念的髟响,认为普通法院不应握有违宪审查的权力,

它的权力只能限于审理民事、刑事案件,因此,这些国家专门另组宪法法院主管违宪审查。

不言而喻,基于上述观念产生的宪法法院,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具有极大的政

治作用和功能。宪法法院作为驾于立法、行政、旬法之上的
“
政治的代表机关

”P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着对二杈分立及制衡的既戊格局”保证或再度制衡,以使三杈及其相王关系始终保

持法的既定状态。它要保证在政权领域推行法治,在某种程度上又起着三权之后政党纷争的

伸裁人的作用。正如查理·埃森曼指出的那样, “
从本质上说,宪法法院是反射出最高层 政

治斗争的影像的一面镜子,这种反射尽管是部分的,但却是忠实的。准确地讲:它的作用是

最终地把这种最高层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法律上的纷争。
” (转引自《国外法学》1985年第逛J胡 第

Ⅱ页)这 就 说 明,宪 法法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活动是最高层政治斗争的反 映。

由于以上原因,宪法法院的纽成及其人员结构就成为一个致关重要的问题。就奥地利、

意大利、联邦德国、西班牙、法国等有典型性的宪法法院来看,除意大利宪法法院约
=分

之

∵的法官由司法机关任命外,其余均由政治性极强的机构 (总统、国王、议会和政府等 )按

严格的法律程序,或任命,或提名,或者选举产生3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法院法官是由上

述某一机关独自提名和任命。奥地利宪法法院由1名院长和副院长与18名 -般成员组成,其

中政府推荐 6名法官、3名递补法官以及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国民议会推荐3名法官,2名
递补法官,联邦议会推荐 3名法官、1名递补法官,然后再由联邦总统根据各机关推荐提名任

命。意大利宪法法院15名 法官中,共和国总统任命5人,议会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任命5人 ,

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各任命2入 ,审计院 (又译监核院 )任命 1人。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成员为16人 ,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人委员会
。
(曲联邦议院选出的12名 选举 人组成 )以三分

之二的多数选举产生,另半数由联邦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选举产生,院长和副院长轮流

由联邦议院 (下院 )12丿、委员会和参议院 (上院 )选举产生。西班牙宪法法院12名法官的任

勺则参照意大利的作法,全体法官都由国王根据两院、政府、司法总委员会的提名任命,其

中众议院提名4名 ,参议院提名4名 ,政府提名2名 ,司法总委员会提名 2名 ,院长则由国

王裉据全体法官的提名任命。法国宪法法院名称为宪法委员会,包括 9名成员,其 中3名 由

共和国总统任命,3名 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3名 由参议院院长任命。除上述9名成员外,历
·
届前任共和国总统均为宪法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终身 ),宪法委员会主席曲共和国总统在任

命的委员中或当然委员 (卸任总统 )中任命。从上述几个主要国家宪法法院成员 的产 生来

看,充分体现了宪法法院在组建上的权力分配。

宪法法院的政治作用及其功能,通过它的职权行使得到充分体现。意大利宪法法院的职



杈可谓∵般宪法法院职杈的标本,主要包括:监督法律J法令的合宪性,这被称为
“
法律文

件违宪审查杈
”;审理国家备机关间、国家与各省间以及各省相

=,R限
的争执案件,这被称

为
“
权限争执案裁决权

”;审理对共和国总统和各部部长提出的控告案件,这被称为
“
弹劾

案审判杈∴。其他国家宪法法院的职权与意大利大同小异,或宽或窄。比如联邦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的职权比之意大利就要宽泛∵些,除拥有意大利宪法法院的三项职杈外,还拥有另两

项职权:裁决联邦大选中有关选举的诉讼案厂裁决政党活动是否违宪:意 、德两国宪法法院所

拥有的
“
权限争执案裁决权

”
和

“
弹劾案审荆权

丿、在法国是分别由最高行政法院和特别高

等法院来行使的:法 国宪法委员会的职权,一是法律文件违宪审查权∫二是选举监督权和对

选举诉讼案的裁决权,三是对总统行动墀供法律咨询。奥地利宪法法院呻职杈为四项,包括

如同意大利宪法法院的
=项

和如同法国宪法委炅会所享有的选举监弩权和对选举诉讼案的裁

决杈。西班牙宪法法院则主要享有
“
法律文件违宪审查权

”
和

“
权限争执案裁决权

”
。从上

述宪法法院的职权来看,无不体现着对高层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环节的制约。

由于宪法法院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政治特哗、政治作用和功能,因此在西方国家,人们常

常问起宪法法院成员是不是法官,宪法法院是不是司法意义上的法院的问题。ˉ些人着眼于

宪法法院的政治特性、作用和功能:对此作邶否定的回答。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肯定,认

为宪法法院及其成员虽不同于普通法院及其成员,但不可否认具有法院和法官的性质,因 为

他们的宗旨在于保证宪法的实施,地位与任务由法律规定,活动及其方式也要遵循 司法程

序。

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邓住宪沽在内容△、:范围上、形式上和作用上的重要特

征。宪法既是根本法、最高法1总章程,同时又是国家法或政治法。宪法既要确定民权,也

要确定政权,既要管法制、管社会、管个人,又要管政权组织及其活动。宪法的重要特征和

作用之一,就是从总体上参与和规范舆治,即规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

动。宪法是法,,兀整地说宪法是政治沽。宪法的这一特征决定,保证宪法实施的机构及其成

员都不可能超越政治。因此,工方面∷不熊啦宪法法院及其成员不是法院和法官,否 则截等

于否定了宪法也是法,而且可胄邕导致宪法法院的活动背离法的轨道和程序。另方面,也要看

到它有区别于普通法院及其法官的不同序:保证宪法实施的特殊使命;能够监督和审查公共

权力机关的活动而又不受其干预的特殊地位;其裁决的政治色彩并在政治上所具有的重大影

响。

由于宪法法院要保证在高层政治领域推行法治,其成员的公正和非政治化就显得十分必

要:这一问题受到西方设立宪法法院的国家的普遍关注,并力图从具体措施上加以保证。

措施之一,是一般宪法法院的法官都不实行终身制。奥地利和意大利宪法法院法官任期

为1?年,联邦德国、西班牙、法国任明为 9年。法国与西班牙都是每次更换三分 之 一 的成

员。一些国家还有最高年龄的限制(渚官到此年龄,必须离职 ),如联邦德国规定为68岁 ,

奥地利为zO岁 。不少国家还规定法官实行限职制,宪法法院成员不得兼任议员和政府官员

等。               
ˇ∷

措施之二,规定法官的任职资格。工般都规定宪法法院成员必须是正式学过法学和政治

学专业,担任过或置在担任法官、伴师或法学教授的著名法律家。在奥地利、
∴
意木利、联邦

德国和西班牙,对其宪法法院法音部肴这芳齑南法律能力条存的严格妾求,因此蓬几国宪法

§



法院成员中,法学教授占相当比例。有的国家虽无这方面的明确要求,但其宪法法官也必然

只是那些最富统治经验、公正并极端忠实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能充任。    
∶

还有人认为,要保证法官的公正,必须保证法官的独立;·法官的独立虽并不完全意味法

官的公正,但当公正取决于法官本人时,独立则可保证法官的公正:法官独立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宪法法院的独立,而使宪法法院保持独立的基本条件是在行政和财政 上的 独立J目
前,在行政和财政上实现独立的宪法法院为多数,只有个别国家 (如奥地利 )宪法法院在行

政和财政上仍受政府干预。当然,在事实上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能够绝对保证宪法法

院法官的公正和非政治化。法官不是属于某一党派,就是同情某一党派,其高昂的政 治
:热

情、政治倾向及其党派意识,总是保持于任职的整个过程。
∶     ∶   ∷  ∷

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法官不能没有政治热情柏政治倾向,吏何况宪法法院法官。然而,’

提出法官的非政治化问题,对于严格法制和保证法官依法办事却是有意义的。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宪法实施监督休钿,即立法机关 (或最嵩囟家杈力机关 )

监督体制、普通法院监督体制以及特别法院 (宪法法院 )监督泳湔:主柚体钿,∶ 在监督宪法

实施和审查违宪方面各有特征。宪法法院体制区别于其他蓝簪体mll的-般特征表现为如卞方

面。                        ∶

第一,从职权上看,宪法法院是为监督宪法实施而在普通法院之外特设的一种专 门机

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保证宪法实施和审查违宪。这种职权上的专门性把它与其他荫种体钢
区别开来。从采用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 〈前者如英国,后著如苏联)来
看,其主管机关不仅管宪法实施,主要任务还在于立法,或既立法叉决定其他国家大事。从

采用普通法院监督体制 (如美国和日本的最高法院 )来看,其普通法院木仅管与宪法宥关的

案件,同时各级法院还要依法管辖自己职权范围的普通刑事、民事案件。由于宪法法院
′
专

门、集中地监督宪法实施和审查违宪,因此,在西方国家把宪法法院体+lJ又称为
“
集中型

”
,

相应地把普通法院体制称为
“
非集中型″。

第二,从违宪审查形式来看;宪法法院实行司法审查的形式多样。

首先是
“
抽象的原则审查

”—— “
预防性审查″。又分两种情况:工是在法律颁布实施

之前进行预防性原则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宪法,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对各项法律法令在颁

布实施前进行的审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也有这种审查方法。二是在法律颁布实施之后进行

预防性原则审查,即在颁布实施之后的法定时期内进行审查。如意大利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其次是
“
具体的案件审查

”—— “
抑制性审查

”,即牢法法院通过审理旱体申寨什,对
有关的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并在判决书上宣布有关法律法令是杏符合宪法:如在意大利和联

邦售国,宪法法院都要审查普通法院移送的违宪案件。

还有一种方式称为
“
宪法控诉之审查

”,即对公民提起的宪法控诉案的审查。
∶
这是联邦

穿:∶∶;∶i∶∶∶∶∶∶|∶∶;:∶ ;∶i亘蓦:彗:;∶∶∶∶∶:∶∶∶∶i∶ ∶∶∶∶:∶∶::葚彳雪:F翁晷臂趸葚;∶∶:∶∶i∶∶;∶∶蘧:∶∶F⊥ ;;∶∶∶∶|;骨絮:::

定以具体案件发生为条件,也不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才能提起厂只要认为某⊥法律篌施宁公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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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联邦德网宪法法肮这种审查方式,介于由h袋的原则审A和其体

的案件审查之问,I司时具有这两种方式的特征。

以上前两种审查方式,在不少设立宪法法院的国家 (特别是联邦德国、意大利等主要国

家)是同时采用的。这与美国型的司法审查方式明显不同。美国型司法审查不采取抽象的、

预防性的、事前的原则审查,只采取具体的案件型的审查,法院只有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才能

对有关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审查,如果没有具体的违宪诉讼,法律法规一般没有是否合宪与是

否有效的问题。囚雨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具有间接性、附带性、被动性与单一、消极的萼后抑

制性,不少西方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对比ρ对特别法院体制大加颂扬。特别是联邦德国宪法法

院的违宪审查,不仅有上述前两种审查方式的分别采用,还有
“
宪法控诉之审查

”
把前两种

审查方式结合起来,囚此更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特刖推崇,认为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有 ~

效形式。

第三,从有权提起宪法诉讼的主体来说,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比关阃型的司法审查更为

宽泛。它不象美国型司法审查仅限于利益直接相关 (权利直接受到影响 )者,而是既可以是

利益直接相关者口也可以是利益不相关或不直接相关者。

第四'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实行违宪判决的普遍 (一般 )效力原则。即不论采取何种审

查方式,凡经宪法法院判决宣告违宪的法律法令便普遍失去效力。未公布实施的,不能公布

实施:已公布实施的,停止其继续实施。法国还规定宪法委员会的违宪裁决是终审裁决,不
得上诉。意大利规定法律凡经宪法法院宣告违宪,自 宣布次日起失效,并将判决书公布于政

府公报。这与美国型司法审查原则上实行的违宪判决个别 (特殊 )效力原则也是相区别的。

在美国型的国家,法院对违宪的法律法令的裁决,不是公开宣布撤销该顼法律法令,法院判

决的效力只适用于诉讼当事人,对其他人没有约束力:

笫五,采用宪法法院体制的国家,在宪法中∵般都有关于监督宪法实施的专章 (或专节

和专条 )规定,具体规定宪法法院的组戊、任期、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和方式等。如法

国、意大利等国宪法鄱有这方面的专章规定,联邦德国等国宪法也有这方面的专条规定。这

既表明对宪法监督的重视,也反映了宪法法院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各国宪法法院

在行使职权时,强调只服从宪法,一般采用公开审议、多数决定的原则。

通过对宪法法院监督体制⊥·般特征的分析可见,这种体制的最大长处在于监督宪法的专

门性和审查违宪的多样性。采用这种体制,可 由特定机关通过多种形式专门监督宪法实施和

处理违宪案件,突出了宪法的地位,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1在
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规定设立宪法法院的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63年

南斯拉夫宪法确认宪法法院的地位,并建立相应制度。19″年南斯拉夫宪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继续肯定并完善了这一制度,用专章 (笫 四部分第七章)共 220条专门规定南斯拉夫宪法法

院的问题,其条文、文字之多,内容之集中,规定之详尽,在各国宪法中是极为少见的。

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南斯拉夫宪法法院由联邦共和国议会选举的院长和13名 法官组戊。

从每个共和国选两名成员,从每个自治省选-名成员。院长和法官任期8年冫不得连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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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不得兼任其他国家机关或白治机关的职务。宪法法院成员同联邦议会代表一样,享有

豁免权。根据宪法规定,南斯拉未宪法法院的主要职杈,∵是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权,工

是权限争议案裁决权。南斯拉夫宪涔法院有权裁决法律是否同联邦共和国宪法相一致:裁决

共和国或省的法律是否同联邦法律有抵触;裁决联羝机夹的条例和其他工般攵件寇杏扃联邦

共和国宪法和联邦法律相△致;裁决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条例和其他ˉ般文件以及
一
般自

治文牛是否同联那共和国宪法一致:或者是否同由联邦杌关负责实施的联邦法律有抵触;有

权解决联邦同寒和国或白治省之间、苯和目之间: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以及不同共和国领土上

∷其他社会政治共同傩之间有关权利和※务的纠纷;解决共和国或省宪法法院之间、法院和

联邦机关之间、联邦机关同共和国或省机关之间、两个或几个共和国领主上或共和国和自治

省领土上的法院和其他国家机*之间帜限的冲突。在违宪诉讼中,如发现有关法律法规的实

施会造成无法消除的危害结果,宪法法院有下冷停止实施之权。宪法法院的决议务需执行,如

有必要,得由联邦执行委员会保证其执行,宪法法院可以因其决谀未予执行而要求对宥关的

人采取措施。南斯拉夫在全国设有九个宪法法院,共和国或自治省宪法法院对于审定共和国

或自治皙立法的合宪性,具有与联邦宪法法院大致相同的职能。

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设立宪法法院”界
⊥个国豪:i00立 律8岿 Ξo日 和i985年 厶月20日

波兰议会先后通过设立宪诂法院的决议。根据这两个决议,r985年 11月 ⒛日,由议会选出12名

杰出的法律理论家和实践家正式组成宪浩法院,并自此卉始工作。宪法法院设立执行扃作为

其执行机构。

波兰宪法法院诞生于波兰社会主义革新进程之中。波兰1980年夏季工潮爆发后,ˉ场空

前的经济政治危机席卷了全国。但波羊统一工人党领导波兰人民,先后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

非常时期 (1981年 12月 至1983年 7月 )和
=年

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时期 (1983年 7月 至i986

年7月 ),终于在1986年 7月 以波党
“
十木

”
为转机,使波兰进入新的改革与发展时期。波

兰之所以能从危机中逐步走向恢复与发展,主要是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波兰人民采取了

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增设宪法法院便是重大改革措施之一。国彖根据波兰统工工人党19s1∷

年 7月
“
九大

”
的决议设立宪法法院,其 目的是为了克服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弊端,加强监

督机制,缌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使国家不再重犯过去曾三次导致社会主义波兰陷入危机和

困境的错误。

从性质上说,波兰宪法法院是由议会选举任命并且只对议会汇报工作的宪法实施监督机

关。它是一种特殊的法院,虽在许多方面要借用普通法院的审理程序,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通

法院体系,独立地行使职权和进行活动,同时采用自
·
己的审理程序。宪法法院的 主要Ⅱ轵权

:

L:审查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泫;审查下级法规是否符合 国家的法律;向颁布法规的有关

二△捋出它们所颁布F向 法规是否与现行法律相符合;解答法律问题。宪法法院只能审理最近

三年j布的法律。宪法法院审判案件公开进行,并在指定报刊上公布判决及其理由。波兰宪

法法院咳立后的第∵年即1986年P共审理了五起案件,有力地维护了法制统一和宪法杈威,ˉ

在国家和社全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Ⅱ向。

除南斯拉夫、波兰两国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设有宪法法晓。捷克1σ60年

宪法对此虽未f官 规定,但在1968年 10月 27日 颁布宪法性法律第1犭 3号 ,规定了与南斯拉夫、波

兰相同的宪法监督体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在宪法实施上都采取最高国家权力杌关监督



体制,但在各国中都存在着增设宪法法院的主张,如苏联不少学者就建议设立宪法法院主管

宪法监督,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主张,并 日益引起入们的重视。

南斯拉夫、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宪法渚院体制,借鉴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法院

体制的长处,在违宪审查的形式上与后者也大致相同。但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

制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因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法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法院

具有原则的琴别,它并不体现权力分立与制衡,特别是不体现司法权对立法权的牵制。雨是

在竖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考虑如何把宪法监督切实落实下去。所以,南斯拉夫、波兰等

国宪法法院坚持和体现的政治、组织原则及其职权行使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法院都有重大不

同。

^第∵,南斯拉夫、波兰宪法法院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向议会报告工作。根据宪法规定,南
斯拉夫宪法法院的院长和法官均由联邦共和国议会选举和罢免,波兰宪法法院成员由议会选

举任命。就是说9宪法法院由议会组织,对院长和法官的选举杈和罢免权不是在其他机关手

中,也不是部分地在其他机关手中,而是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手中。同时,波兰宪法法院要

向议会汇报其工作。南斯拉夫宪法法院也要向联邦共和国议会报告实现宪制和法制的状况和

问题 (同时也可提出意见和建议 冫,如果宪法法院查明~^J管机关没有通过它应该通过的实施

联邦共和国宪法条款、联邦法律、其他联邦条例和一般文件的条例,即将此事报告联邦共和

国议会:宪法法院要就共和国宪法或省宪法是否与联邦共和国宪法相抵触,向联邦共和国议

会提出报告。

第二,为 了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宪法法院对法律的违宪裁决并不立即生效。

根据宪法规定,一般应交主管议会,由 主管议会在 6个月内 (应 主管议会的要求可再延长6

个月 )。 使法律与联邦宪法相协调。逾期不协调者,这项法律才停止生效。波兰也规定,宪
法法院不能撤销议会的法律。关于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须呈报议会,由议会研究及裁

决后进行适当处理:或者否定该案,或者对有关法律作适当修改。至于对其他案件的裁决,

则是终裁,有关机关须在 3个月内对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否则,宪法法院院长就将强行执行

自己的裁决 (强令其修改 )。 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法院 (特别是波兰宪法法院 )的设立意图

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对行政的监督,使行政当局不能再任意运用权力,以 “
结束

唯意志论地处理政务的时代
”

。

第三,宪法法院并不享有追究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违宪责任、从而对其实 行 罢免 (或 弹

劾 )的职权:根据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和副主席、联邦执行

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联邦法院院长和法官以及联邦议会成员的选举权与罢免权,均由联邦共

和国议会行使。对联邦部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联邦社会自治辩护入以及联邦检察长的任免

杈,同样均曲联邦共和国议会行使。在波兰追究国家高级领导人违宪责任的职权是由国家法

院米行使的。1982年 3月 26日 ,波兰第八届议会第二十次会议在通过成立宪法法院决议的同

时,还通过了成立国家法院的决议。国家法院作为上层政治监督机关,重要职权之一是追究

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违宪失职责任。

此外,南斯拉夫宪法还规定,对联邦法律的准确解释权由联邦院行使。就是说,宪法法

院不享有法律解释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宪法法院,其地位和职权都在最高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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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之下,宪法法院并不形成对权力机关的牵制。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和贯彻

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采纳并改造西方的宪法法院体制,这不失为加强社会主义宪法监督的

一种有益尝试。

四

南斯拉夫、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宪法法院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不相容

i1。 在对它进行改造之后,可 以 成 为 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宪政的一个环

节和要素。这告诉我们,在宪法实施监督体制上,不能贴
“
标签

”
,划

“
领地

”
。宪法监督体

制是多样化的,在采用何种体制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一种体

制都不是哪一种类型的国家所独有。我们不能把采用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主管方式还是采用

最高国家杈力机关主管方式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宪法监督还是社会主义宪法监督的分界线。事

实上,并不是所有采用国家权力机关主管方式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采取普

通法院和宪法法院主管方式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因为宪法法院体制是资产阶级创

造的并主要为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就将其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和划为资产阶级的领地,也
不能因为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用这

种体制。形式可以共用,只是原则不可逾越。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宪法监督和社会主义的宪法监督,既有本质的区别,也

有客观的共同基础和要求,各种宪法监督体制都包含着对各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的 有 用 成

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博采众长,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各种

体制的优点长处。对待外国的东西,既妾反对盲目崇洋、不顾国情地生搬硬套,也要反对一

概排斥、全盘否定的妄自尊大。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以健全和完善

本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在宪法监督上学习外国经验,既要学习社会主义的,也要参考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

家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于保证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促进社会的

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列宁曾说: “
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们善于保

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有我们非有不可的经验;拒绝吸取这种经验,就是妄自尊大,就会

对革命有极大的危害。
” (《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5页 )当 然,参考资本主义不等于对资产阶

级宪法监督制度的实质不加认识,不等于离开我国国情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照抄照搬,更
不能由此产生和诱发盲 目崇拜资本主义的心理。

我国在宪法实施保障上采取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优点在于

∵以果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以及它实施监督的权威性和处理违宪问题

荮三碡性。但是,单纯采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由于它的时间和精力之不及,使宪法监

耆荮实盱工作往往难以落实。笔者认为,进一步加强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根本途径,在于按

照如上
=叫

。参照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国的改造或移植,吸收宪法法院体制的优点和长处,在
全国丿、∷及其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并适当确立对违宪的普通

司法审查, ∶i、 而形成一元多轨的宪法监督体制ρ


